黑龙江省城镇孤、残、弃（婴）儿童出入儿童福利院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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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因故双亡、其他直系亲属无扶养能力而被列入城镇救助对象的




















所在地民政局领取审批表








无依无靠、无家可归、无经济来源的城镇孤儿








依据：黑民福[2002]第4号《黑龙江省城镇孤、残、弃（婴）儿童出入院管理规定》














当地派出所、街道办事处提供证实材料








按收治孤残儿童范围区划入院








入院申请准备








不合格退回





处长或分管处长审批





携材料一式三份到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审核








条件合格签盖章





分管业务人员存档一份








